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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文旅职委发〔2026〕37 号

中共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党费收缴、

使用和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系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

经学校党委同意，现将《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党费收缴、

使用和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共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委员会

2026 年 4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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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
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校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工作，根据

《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党费工作的通知》（组

电明字〔2017〕5 号）、《关于全市党费收缴工作的通知》（南

组办〔2022〕2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党费收缴

（一）在职教职工党员。按月领取工资的党员，每月以工资

总额中相对固定的、经常性的工资收入（税后）为计缴基数，按

规定比例交纳党费。党费计缴基数应包含:岗位工资、薪级工资、

基础性绩效工资、津贴补贴，不包含个人所得税、失业险、医疗

险、养老险、工伤险、生育险、公积金（含个人和单位缴纳部分）、

职业年金、住房补贴、通讯补贴、交通补贴、加班补贴、误餐补

贴、取暖费、防暑降温费等补贴。科研人员党员在促进科技成果

转移转化中取得的奖励和报酬，不列入党费计缴基数。

交纳党费的比例，按计缴基数分段执行:每月计缴基数在

3000 元以下（含 3000 元）者，按计缴基数的 0.5%交纳;3000元

以上至 5000 元（含 5000 元）者，按计缴基数的 1%交纳; 5000

元以上至 10000 元（含 10000元）者，按计缴基数的 1.5%交纳;

10000 元以上者，按计缴基数的 2%交纳。

（二）离退休党员。每月以实际领取的离退休费总额或养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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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总额为计缴基数，5000 元以下（含 5000 元）的按 0.5%的比

例交纳党费，5000 元以上的按 1%的比例交纳党费。

（三）学生党员。在校学生党员每月交纳党费 0.2 元。组织

关系未转出并已就业的毕业生党员，要自觉、主动申报季度月平

均收入，作为交纳党费的计缴基数。交纳党费比例参照在职教职

工党员规定执行。

（四）党员自愿多交党费不限。每名党员月交纳党费数额一

般不超过 1000 元，可以自愿多交。对自愿一次多交纳 1000 元以

上党费的，全部上缴中央。具体办理方法是，由党员所在基层党

委代收后按程序在 5 个工作日内上缴，同时提供该党员简要情况

（主要包括党员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入党时间、工作单位及

职务、简要现实表现、交纳大额党费的主要考虑）。对身患重病

的党员、年龄较大的党员以及有其他特殊诉求的党员，应一事一

办、加紧办理，确保党员及时收到中央组织部出具的大额党费收

据。

（五）少交或免交党费。交纳党费确有困难的党员，由党员

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附相关证明材料，经党支部研究、二级党组

织同意, 学校党委批准后，可以少交或免交党费。学校党委每年

研究审批党费减免工作一次，原则上在年底前，集中研究下一年

党费减免申请。

（六）预备党员从支部大会通过其为预备党员之日起交纳党

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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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原则上学校在每年年初，核准一次党费收缴基数，年

内一般不变动。

（八）党员一般应当向其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交纳党费。

通常情况下，由党员本人将党费交给支部组织委员，由组织委员

统一收取并由本人签字确认，党费收缴记录单经党支部书记签字

存档。行动不便的离退休党员可委托亲属或其他党员通过微信、

支付宝转账等方式交纳党费。党员应当增强党员意识，主动按月

交纳党费。遇到特殊情况，经党支部同意，可以每季度交纳一次

党费，也可以委托其亲属或者其他党员代为交纳或者补交党费。

补交党费的时间一般不得超过 6 个月。

（九）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应于每月 20 日前后将党费直

接转入学院党费专户，户名：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党费专用账

户，账号：6232712315000080824。党费专户由计财处负责管理，

每季度最后一个月进行梳理盘点。党委组织部对账核实后，将适

时通报各党组织交纳党费情况。

（十）对不按照规定交纳党费的党员，其所在党支部应及时

对其进行批评教育，限期改正。对无正当理由，连续 6 个月不交

纳党费的党员，按自行脱党处理。

（十一）各级党组织应当按照规定收缴党员党费，不得垫交

或扣缴党员党费，不得要求党员交纳规定以外的各种名目的“特

殊党费”。

二、党费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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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使用党费应当坚持统筹安排、量入为出、收支平衡、

略有结余的原则。

（十三）学校党委每年按全年党员实交党费总额的 50%上

缴市委组织部。

（十四）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，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

补充，其具体使用范围包括:

1.培训党员;

2.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的报刊、资料、音像制品和

设备;

3.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、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;

4.补助生活困难的党员;

5.补助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党员和修建基层党组织党员教

育相关设施;

6. 在遵循以上五项基本用途的前提下，以下具体使用项目

可以从党费中列支：

（1）教育培训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、基层党务工作者所产

生的住宿费、伙食费、交通费、师资费、场地费、资料费、门票

费、讲解费等。

（2）开展“三会一课”、创先争优、党组织换届以及党内

集中学习教育所产生的会议费等。

（3）党内表彰所需费用。

（4）修缮、新建基层党组织活动场所、为活动场所配置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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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设施等所产生的相关费用。

（5）编印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和印制入党志愿书、党员组织

关系介绍信、党员证明信、流动党员活动证、党费证、党员档案

等所产生的工本费，以及购买党徽党旗等费用。

（6）党费财务管理中发生的购买支票、转账手续费等相关

费用。

（十五）研究下拨和使用党费，须集体讨论决定。

（十六）党费支出审批程序和权限参照《南充文化旅游职业

学院财务审批制度（修订）》（南文旅职委发〔2024〕18 号）

中党群系统经费权限审批规定执行。

（十七）上级党组织下拨的党费，必须专款专用，不得挪作

他用。

三、党费管理

（十八）党委组织部学校党委统一管理党费。党费收缴、支

出等有关具体业务，委托计划财务处进行管理。各基层党组织党

费收支工作，由各二级学院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组织委员负责管

理。党费管理人员变动时，应严格按照党费管理有关规定和财务

制度办理交接手续。

（十九）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情况是党务公开的一项重

要内容。党委组织部负责向学校党员大会报告全校党费收缴、管

理和使用情况。

（二十）党委组织部每年应对各级党组织党费收缴、使用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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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情况进行一次检查，总结经验，发现问题，及时纠正。

（二十一）对违反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规定的行为，应依

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及有关规定，及时做出严肃处理。

触犯刑律的，依法进行查处。

四、附则

（二十二）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学校以前有关党费收

缴使用管理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之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（二十三）本办法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



中共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26 年 4月 27日印发


